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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89 证券简称：吉林森工 公告编号：2016—059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投资暨关联交易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 12月 4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等议案；2016年 1月 28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等议案。根据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重组方案，公司以与人造板业

务相关的资产和负债（包括 4 家子公司股权、13 家分公司资产和负债以及其他

与人造板业务相关的资产）作为出资资产对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森工集团”）全资子公司吉林森工人造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人造板集团”）进行增资，增资后公司将持有人造板集团 40.22%的股权，

森工集团持有人造板集团 59.78%的股权。 

由于涉及出资资产规模较大，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尚未实施完毕，根据《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

引》的相关规定，公司现对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实施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1、人造板集团增资进展情况 

2016 年 2 月 2 日，人造板集团已经完成增资程序并取得由长春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309949476E），注册资本

由 86,000 万元增加至 143,861 万元。根据经森工集团和公司共同签署并经长春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的公司章程。森工集团对人造板集团的出资金额为

86,000 万元，占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59.78%；公司对人造板集团的出资金额为

57,861 万元，占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40.22%。 

2、出资资产交付工作进展情况 

2016 年 1月 31 日，公司与森工集团、人造板集团签署了《资产交割确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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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资产交割确认书》的相关约定，各方确认：《资产交割确认书》系公司向

人造板集团履行出资资产交付义务的证明，《资产交割确认书》签署之日即为交

割日；各方将共同编制出资资产交割涉及的资产、负债明细，作为移交依据；出

资资产由公司交付给人造板集团，自《资产交割确认书》签署之日起，与出资资

产相关的全部权利、义务、责任和风险均由人造板集团享有和承担，人造板集团

对出资资产拥有完全排他的实际控制、处分权，公司不再享有任何实际权利。对

于交付即转移权属的资产，其权属自本确认书签署之日起转移，对于其他需要办

理过户手续方转移权属的资产，自过户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权属转移。 

2016 年 3月 28 日，公司与森工集团、人造板集团签署了《资产重组之分公

司资产及负债清查、移交清册》，对公司向人造板集团出资交付的 13 家分公司的

资产、负债明细进行了确认。 

目前，公司向人造板集团出资的 4家子公司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程序已办理完

成。公司向人造板集团出资的 13家分公司资产和负债中涉及的相关土地、房屋、

车辆等资产由于涉及资产规模较大，相关过户程序正在办理当中。 

后续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实施工作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